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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协同检查计划

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1

登记事

项检查

及年报

公示信

息抽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全量经营主体

2025 年末企

业实有数的

3%（全省系

统合计）。专

项检查比例

根据总局、省

局工作部署

确定。

由省局

按上半

年

0.5%～

1%，下

半年

2%～

2.5%的

比例统

一派发

A 类免

检，B 类

抽查比例

为 2.5%，

C 类抽查

比例为

9%，D 类

抽查比例

为 11%

1.登记事项检查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

检查，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，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，

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，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，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

检查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，法定代表人、

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；

2.2024、2025 年度经营主体公示信息的检查、即时公示信息

的检查；

3.对大型企业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年报公示信息的专项检查。

4.对涉宗教活动场所周边经营主体登记行为、价格行为、广

告行为等专项检查。

“双随

机、一

公开”
抽查，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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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2
“1+X”
专 项 督

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宾馆饭店、商场超市等经

营主体

登记事项检

查及年报公

示信息抽查

中涉及的宾

馆饭店、商场

超市等经营

主体

— —
依职权检查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党员

干部个人等存在奢侈消费、定点消费、使用公款定期支付等

问题线索。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
3
日 常 价

格 监 督

检查

权益保

护股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等有

关部门

全量经营主体

2025 年末企

业实 有数的

3%（全省系

统合计）

由省局

按上半

年

0.5%～

1%，下

半 年

2% ～

2.5%的

比例统

一 派

发%

A 类 免

检，B 类

抽查比例

为 2.5%，

C 类抽查

比 例 为

9%，D 类

抽查比例

为 11%

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

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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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4

重 要 时

节 重 点

对 象 价

格 监 督

检查

权益保

护股

有关部

门

经营主体库中选择标签

与 “ 酒 店 ”“ 民 宿 ”“ 餐

饮 ”“景区 ”“游乐场 ”“商
超”“市场”“集市”相关经

营主体

根据实际情

况确定检查

比例

根据重

要时节

工作需

要 确

定、派

发检查

任务

—

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、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

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，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
5

重 点 领

域 价 格

监 督 检

查

权益保

护股

有关部

门

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

托育机构、医疗机构、机

动车检验检测机构、殡葬

服务机构、保障性住房等

住宅物业、电动自行车充

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、孤

独症儿童康复机构、国有

粮食企业、基层粮库、粮

食收购点（对象名单从行

业主管部门获取），涉企

收费单位

根据实际情

况确定检查

比例

根据工

作需要

确定、

派发检

查任务

—

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

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，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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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6

电 子 商

务 经 营

行 为 监

督检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、权益

保护股

等有关

部门
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10%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A 类不抽

取,B类抽

查比例为

6%，C 类

抽查比例

为 8%，D
类全量抽

取

1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要求经营者提交其身份、地址、

联系方式、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；

2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记录、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

服务信息、交易信息；

3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

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；

4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

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；

5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

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；

6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，是否

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。修改内容是否至少在实施

前七日予以公示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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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7

药 品 、

医 疗 器

械 、 保

健 食

品 、 特

殊 医 学

用 途 配

方 食 品

广 告 主

发 布 相

关 广 告

的 审 查

批 准 情

况 的 检

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

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

品广告主

在完成省局

部署任务基

础上，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

检查比例

在完成

省局部

署任务

基 础

上，根

据实际

情况确

定检查

比例

根据广告

监管工作

实际开展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执行。重点检查药品、保健食

品、医疗器械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发布批准文件的

有效期是否过期，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单位是否按

批准文件发布广告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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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8

广 告 经

营 者 、

广 告 发

布 者 建

立 、 健

全 广 告

业 务 的

承 接 登

记 、 审

核 、 档

案 管 理

制 度 情

况 的 检

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

在完成省局

部署任务基

础上，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

检查比例

在完成

省局部

署任务

基 础

上，根

据实际

情况确

定检查

比例

根据广告

监管工作

实际开展

1.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

审核、档案管理、统计报表等制度；

2.是否按照规定报送《广告业统计报表》；

3.关注相关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及时间上的连续性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
9

专 利 代

理 机 构

及 其 专

利 代 理

人 的 监

督检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省内获得专利代理资质

的经营主体及律所
40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专利

代理机构

信用风险

分类结果

开展

1.专利代理机构和代理师执业行为，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

和信息公示情况是否合规；

2.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、专利代理机构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办事机构情况是否合规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下

半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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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10

地 理 标

志 专 用

标 志 使

用 行 为

抽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

使用人
5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A 类 免

检，B 类

抽查比例

为 4%，C
类抽查比

例为 6%，

D 类抽查

比 例 为

10%

1.是否建立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台账，对专用标志印

刷、发放、使用情况及时登记备案；

2.是否按照相关标准、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地

理标志产品；

3.是否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，规范标示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；

4.是否 2 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1-
9
月

本局组织

实施

11
商 标 代

理 行 为

抽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

的商标代理机构
5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商标

代理信用

风险分类

结果开展

1.查阅商标代理委托书及相应的商标受理通知书，是否存在

超过委托范围或未经委托代理商标注册等违法行为。

2.检查是否存在以诋毁其他商标代理机构等手段招徕商标代

理业务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等违法

行为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1-
9
月

本局组织

实施

12
工 许 获

证 企 业

检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、权

益保护

股等有

关部门

工许获证企业 全覆盖检查

上半年

10% ；

下半年

对未开

展检查

的企业

进行全

覆盖检

查

根据工业

产品生产

许可证获

证企业信

用风险分

类结果开

展

按照《福建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工

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《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

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5 号）《市场监管总

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市监质监发〔2023〕38 号）文件有关要求和现行检查表单，

检查企业是否保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条件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和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上 半 年 市

局 组 织 实

施 随 机 检

查，下半年

各县（市、

区）市场监

管局、市场

监 管 所 实

施 全 覆 盖

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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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13
食 品 安

全 监 督

检查

食品药

械监管

股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、权

益保护

股等有

关部门

食品生产经营主体

与食品安全

协同检查规

则衔接

每季度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《福

建省食品

安全风险

分级管理

工 作 规

范》开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食品生产经营

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
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规章规定执行。详见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

要点表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14

大 型 食

品 销 售

单 位 体

系检查

食品药

械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大型食品销售单位

根据省局部

署开展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食品生产经营

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
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规章规定执行。详见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

要点表。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15

食 品 流

通 环 节

风 险 排

查

食品药

械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高风险食品流通环节经

营主体

根据省局部

署开展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食品生产经营

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
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规章规定执行。详见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

要点表。

专项检

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16
第 三 方

冷 库 风

险排查

食品药

械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从事对温度、湿度等有特

殊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

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

全覆盖检查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食品生产经营

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
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规章规定执行。详见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

要点表。

专项检

查

第

一

季

度

市场监管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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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17

特 殊 食

品 生 产

企 业 体

系检查

食品药

械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特殊食品生产企业

根据省局部

署开展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《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指南》

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指南》

专项检

查

下

半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18

在 用 强

检 计 量

器 具 检

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、权

益保护

股等有

关部门

使用强检计量器具的单

位和个人

在完成省局

部署任务基

础上，根据实

际情况确定

检查比例

在完成

省局部

署任务

基 础

上，根

据实际

情况确

定检查

比例

根据计量

监管工作

实际开展

1.是否有检定铅封、检定证书（强检合格标志）等；

2.是否使用经检定不合格、超过检定周期的强检计量器具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19

自 愿 性

认 证 活

动 监 督

检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认证机构颁发的自愿性

认证证书

由总局根据

本年度重点

监管的认证

机构，对应抽

取其颁发的

自愿性认证

证书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认证

检测监管

工作实际

开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

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对认证机构的

认证活动、认证结果实施监督检查。详见《认证领域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现场检查表》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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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20

强 制 性

产 品 认

证 活 动

监 督 检

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认证机构颁发的强制性

产品认证

由省局根据

总局本年度

重点监管的

认证机构，对

应抽取其颁

发的强制性

产品认证证

书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认证

检测监管

工作实际

开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

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

定》有关要求，对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、认证结果实施监督

检查。详见《认证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强制性产品认证获

证组织现场检查表》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21
机 动 车

检 验 机

构检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获得省级资质认定的机

动车检验检测机构
50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认证

检测监管

工作实际

开展

根据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

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检查机构是否符合资质认定许可条

件。具体按照《福建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项目

清单（适用于机动车检验机构）》落实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22

生 态 环

境 检 验

检 测 机

构检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有关部

门

获得省级资质认定的生

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
30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根据认证

检测监管

工作实际

开展

按照《福建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项目清单（通

用）》落实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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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23
企 业 标

准抽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市标准

化研究

所

经营主体在企业标准信

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

企业标准

根据省局部

署开展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
1.企业是否履行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执行标准的自我声明

公开义务；

2.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执行标准信息的时效性是否符合规

定；

3.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执行标准的编号和名称是否规范；

4.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

求；

5.企业标准的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及对应的试验方法、检验

方法或者评价方法是否符合规定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24
团 体 标

准抽查

质量综

合监管

股

市标准

化研究

所

社会团体在全国团体标

准信息平台上发布的团

体标准

全市发布团

体标准的 5%

根据省

局部署

开展

—

1.团体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；

2.团体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、经济上合理；

3.团体标准编号是否符合规定；

4.团体标准是否存在其他瑕疵。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市场监管

所

25

市 场 主

体 登 记

中 介 机

构 双 随

机检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本局登记的市场主体登

记中介机构

按不低于总数

5%的比例抽

取

结合信用

风险分类

结果开展

1.登记事项检查；2.中介机构代理行为规范检查；3.中介机构

价格行为检查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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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检查

任务

牵头

股室

配合

部门
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

具体

抽查

比例

安排

不同信

用风险

主体抽

查比例

检查事项
检查

类型

检

查

时

间

实施单

位

26

个 体 工

商 户 、

农 民 专

业 合 作

社 双 随

机抽查

市场规

范监管

股

权益保

护股等

有关部

门

全市范围内存续的个体

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
个体工商户：

按抽查总数

不低于450家
的比例抽取；

农民专业合

作社：按不低

于总数 5%的

比例抽取

结合信用

风险分类

结果开展

1.登记事项检查；2.公示信息检查；3.相关经营行为

“ 双 随

机、一

公 开 ”
抽查

全

年

本局组织

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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